辽宁省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培训及考核方案


根据《教育部关于启动全国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建设计划的通知》（教师[2005]5号）精神，按照《辽宁省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建设实施方案》的要求，依据国家《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试行），制定本方案。


一、培训考核对象


全省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及各级教师进修院校的教学人员（基础教育研训教师）、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均应参加教育技术能力的培训。截止2010年12月31日，中小学男不满45周岁，女不满40周岁的教师均应接受省统一组织的国家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初级培训考核。“十一五”期间县级及以上中小学骨干教师和晋升中学高级职务的教师均应接受教育技术能力中、高级培训考核。


二、培训考核内容及标准


培训考核内容及标准，全省统一执行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试行）》《中小学教学人员(初级)教育技术能力培训大纲》。


三、培训组织与管理


1、市、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应按本方案的要求，制定本地区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培训规划和计划。


2、各级培训基地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下，按计划开展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培训工作。


省级培训基地负责省级骨干培训者的培训；市级培训基地负责本市骨干教师和中学教师的培训；县（市、区）级培训基地负责本地区小学和幼儿园教师的培训。


各级培训基地还应负责参加本级培训教师的档案材料管理。


3、充分利用本地区的优秀培训资源，教师进修院校以外的专业机构举办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培训班必须经市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四、考核与管理办法


1、我省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培训考核，按照“突出骨干，分类指导，分级培训，统一考核”的运作模式，由省教育厅统一组织全省中小学教师参加国家教育技术能力水平等级考试。考核合格者，将获得由教育部监制，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印制的教育技术水平等级证书。凡取得初级、中级和高级证书者分别记5分、7分、10分继续教育学分。


2、各市和各县（市、区）教育局主管师资培训的行政部门负责本地区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水平等级考核组织管理工作。负责考试组织、监考、考场（考点）设置、考前考场检查及监考工作。各市和各县（市、区）教师进修院校协助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做好报名、考籍管理、考题的取送、考试设备安装调试等考务工作。


3、凡符合考核年龄条件的中小学教师，从2010年1月1日起，取得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水平初级或中级等级证书作为教师初级或中级职务晋升和岗位聘任的必备条件之一；取得高级证书作县级及以上骨干教师和晋升中学高级教师职务的必备条件之一。

